中国地质大学（北京）张席禔奖学金实施办法

为奖励品学兼优的地学学子，激励学生勤奋学习，不断进步，由优秀校友张瑜棣捐赠设立“张席禔奖学金”，组成永久性保本奖学金，每年以其利息作为奖学金。为做好此项奖学金的评定工作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第一条  奖励对象
1．地球科学与资源学院非定向全日制研究生，包括计划之内的硕士、博士（含原直升国防生）；
2．专业为古生物学与地层学。
第二条 为保证“张席禔奖学金”评选等工作的正常进行，成立中国地质大学（北京）“张席禔奖学金”评审委员会。由中国地质大学（北京）地球科学与资源学院院长任评选委员会主任，委员包括：主管研究生、教学副院长、学工组长、研究生导师代表、研究生教学秘书、研究生辅导员、研究生代表（未申报当年国家奖学金）等。
第三条  奖学金每年奖励古生物学与地层学专业研究生1名，奖励标准为1500元/人。
（一）奖学金的基本选评条件如下：
古生物学与地层学专业在读的非定向全日制研究生；
热爱社会主义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；
遵守宪法和法律，遵守学校规章制度；
诚实守信，道德品质优良；
5.  按规定完成课程学习，无补考科目，且学位必修课程成绩优异；
（二）优先条件：
如在参评年度内（上一年9月1日至当年8月31日期间）在相关学科领域取得创新性研究成果，并且以第一作者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或获得国家发明专利者优先。
第四条 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，不具备评选资格：
1．攻读学位期间考试课程中有不及格门次；
2．攻读学位期间受到违纪处分；
3．在申报评选过程中有弄虚作假行为等。
第五条  由中国地质大学（北京）地球科学与资源学院具体负责该项奖学金的通知、评选组织等相关工作。
第六条  学院每年10月初组织评选，符合条件的学生可向学院提出书面申请，填写《中国地质大学（北京）张席禔奖学金申请表》。
第七条  学院根据学生申请情况进行民主评议，确定人选并在本学院显著位置公示5天，无异议后报北京中国地质大学基金会备案。
第八条 “张席禔奖学金”的发放按照中国地质大学（北京）相关奖学金政策及本办法执行。
第九条  本办法自2017年12月22日起实施，由中国地质大学（北京）“张席禔奖学金”评选委员会负责解释。
